附件1

珠海市第三人民医院人才引进猎头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为加快推进医院高层次人才引进战略，拓宽引才渠道，提升引才精准度和效率，现拟引进专业猎头机构开展高级人才寻访工作，专通过猎头渠道招聘精神心理科学科带头人和皮肤美容科学科带头人。

二、采购需求

人才引进猎头服务：精神心理科学科带头人、皮肤美容科学科带头人。

具体项目要求：
	序号
	岗位名称
	学历学位要求
	专业要求
	职称要求
	年龄要求
	工作经历要求
	其他要求

	1
	精神心理科学科带头人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临床医学、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主任医师
	50周岁及以下
	精神心理相关工作经历5年以上
	1.具备硕士生导师资格；
2.具有三甲医院科室主任工作经历2年及以上；
3.发表SCI文章3篇以上，承担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主持2项省部级项目。
4.博士学位可放宽至副高职称。

	2
	皮肤美容科学科带头人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临床医学、皮肤病与性病学、外科学
	主任医师
	50周岁及以下
	皮肤美容相关工作经历5年以上
	1.具备硕士生导师资格；
2.具有三甲医院科室主任工作经历2年及以上；
3.发表SCI文章3篇以上，承担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主持2项省部级项目。
4.博士学位可放宽至副高职称。


三、合作模式与服务内容  

1.采用“职位委托+成功付费”模式，并签订协议。

2.服务费预算：不高于20万元/人。
3.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人才寻访、资质审核、背景调查、面试对接、入职沟通、到岗跟进及售后保障服务。
四、猎头公司要求

1.资格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2.特定资格要求：具有完成本项目服务能力的供应商，且具备有效的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投标。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响应。



